
國立南投高中學生社團活動成果發表及評鑑實施要點 

民國 108 年 6 月 28 日修訂 

一、目    的： 

（1） 建全社團活動，使各社團有發表成果的機會。 

（2） 實施評鑑以獎勵優良社團，輔導成效較差的社團。 

 

二、評鑑對象：本校核准成立之社團。 

 

三、評鑑時間： 

（1）成果發表：配合每年校慶當週實施。 

（2）社團評鑑：每學年最後一次社團課後、學期結束前實施。 

 

四、成果發表： 

    （1）動態成果發表： 

動態成果發表視各社團性質，由社團自由申請參加或由學務處指定參加；

表演活動於活動中心或操場進行，參與表演之社團由學務處指導學生會社

聯協調安排表演時間暨出場次序。 

    （2）靜態成果發表： 

     1. 配合校慶活動之靜態師生作品展覽，各社團將本學年所製作之作品擺設於

會場展出。 

 2. 社團成果展除依各社團之性質作必要之展示外，各社團並應將海報張貼於

學務處事先規劃之位置。 

 

五、社團評鑑： 

（1）項目： 

       1.幹部名單：幹部名單繳交與成員適宜與否。 

       2.課程內容：社課安排是否適宜。 

       3.活動記錄：活動內容是否詳實填寫。 

       4.社課秩序：社課社員是否在場或到處走動。 

       5.活動辦理：辦理活動是否依規定程序申請。 

       6.場地維護：社課或申請活動使用後場地復原情形與否。 

       7.期末檢討：檢討報告是否確實。 

       8.校內活動：各類大型活動支援及義務服務。 

       9.點名情形：每次活動是否確實點名。 

      10.招生成效：社團成員報名情形。 

        其他項目：參加校外服務活動或相關競賽，依內容酌予加分。 

    （2）佔分： 



       1.每項佔十分。 

  2.每項各分優、良、中、差、劣五等，優等得 9~10 分，良等得 7~8 分，中等得

5~6 分，差等得 3~4 分，劣等則 0~2 分。 

 

六、評鑑方式： 

（1）學務處就本校教職員工中，對社團活動有研究者，遴聘五人(含學生代表)組

成評鑑小組。 

（2）評鑑小組就各社團相關資料進行評鑑。 

 

七、成績等第： 

凡評鑑成績九十分以上為優等，八十至八十九分為甲等，七十至七十九分為乙

等，六十至六十九分為丙等，五十九分以下為丁等。 

 

八、獎懲辦法： 

（1）凡獲優等成績之社團，由學校於集會時間頒發獎狀鼓勵，指導老師予以嘉獎

乙次鼓勵；社長記小功乙次，副社長記嘉獎兩次，主要幹部（至多五人）各

記嘉獎乙次。 

（2）凡獲甲等成績之社團，社長記嘉獎兩次，主要幹部至多三位各記嘉獎乙次。 

（3）評鑑成績列為丙等社團，第一年列入紀錄，第二年若未改善，則予以解散。 

（4）評鑑成績列為丁等社團，則予以解散。 

 

九、本要點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